信阳市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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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破解中心城区停车供需矛盾，提升停车资源利用效率与综合治理水平，着力构建规范有序、便捷高效、智慧共享的停车环境，结合中心城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中心城区停车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秩序、配套设施，对商业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老旧小区周边等重点部位静态停车管理、动态交通秩序，开展综合管理，压实部门工作责任，加强停车设施建设，规范中心城区停车秩序，提高停车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实现城市交通秩序的良性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二、管理重点
对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重点部位静态停车秩序、动态交通组织管理开展整治，重点整治停车设施供给不足，公共停车场建设、运营、管理不规范，停车收费乱、专用停车场开放共享少、停车智慧化管理水平低等问题。
三、时间安排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四、工作措施
1.科学规划建设。按照市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停车设施建设方案，建立停车设施项目库；针对商业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老旧小区周边等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群众反映强烈区域，重点规划、计划停车设施建设。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鼎信集团、市自规局、市住建局、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2.增建停车设施。严格落实《信阳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结合中心城区停车设施现状，特别是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和停车设施建设计划，明确近期（2026-2028年）改造20个停车场、2243个停车泊位，新增16个停车场、4246个停车泊位建设任务，扎实开展前期工作，启动设施建设，增大停车资源供给。
责任单位：鼎信集团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市自规局、市住建局、市人防办，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3.加强用地保障。市规划部门、辖区政府配合做好用地协调、用地报批等保障工作，配合鼎信集团推进停车场建设；鼓励利用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等空间因地制宜建设停车设施，支持公用人防工程平时作为地下停车场有偿使用，提升公共资源、地下空间利用率。
责任单位：市自规局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市人防办，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4.制定收费标准。对中心城区划分3类停车管理区域，按照“中心区域高于外围区域、重点区域高于非重点区域、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路内高于路外”的原则，第一季度制定出台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和路内停车位收费标准，推进停车服务差别化收费管理工作。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市交警支队、鼎信集团,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5.开展差别化停车收费。按照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和路内停车位收费标准，开展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的停车服务差别化收费，抑制不合理停车需求。上半年试行，下半年全面推广执行。同一类管理区域内，适当扩大路内、路外停车设施之间的收费标准差距，引导多使用路外停车设施；推行路内收费停车泊位白天30分钟内免费停放、夜间19时至次日早上7时免费停放服务。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交警支队，鼎信集团,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6.开放专用停车场地。发掘既有停车资源，开展机关和事业单位内部专用停车场摸排；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的专用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工作日夜间19时至次日早上7：30分、双休日、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向社会免费开放，实现停车资源共享。
责任单位：市机关事务中心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各机关、事业单位，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7.共享配建停车设施。上半年完成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设施的管理与使用现状摸排，推动住宅小区配建地下停车位“租售并举”，缓解停车位闲置和业主停车需求矛盾；鼓励住宅小区将规划的停车位，在征求业主意见后，向社会提供错时、有偿停车服务，提升停车位利用效率。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配合单位：市自规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8.构建智慧停车系统。在现有中心城区静态交通管理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推动公共停车场接入静态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倡导机关、事业单位内部专用停车场接入信息管理系统，鼓励住宅小区配建停车设施接入静态交通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中心城区停车场信息共享，公共停车场实现“一网统管”；将静态交通管理系统接入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停车管理“一屏统览”。
责任单位：鼎信集团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市机关事务中心、市住建局，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9.完善停车诱导服务体系。推进智慧停车诱导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在中心城区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规划建设一批智慧停车诱导屏，引导车辆就近便捷停车；加快推广面向市民群众的智慧停车诱导服务移动终端“信好停”APP以及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为市民群众出行提供智慧化停车服务。
责任单位：鼎信集团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市交警支队、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0.加强动态和静态停车管理。加大动态交通执法，加大对学校、医院、商超等拥堵路段，以及在上下班、上学放学时段重要交通路段的现场交通组织和违停车辆现场执法，同时做好静态违停车辆执法管理工作,及时疏导交通拥堵问题。
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
配合单位：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1.规范停车场运营管理。开展经营性停车场、未备案收费停车场、未收费停车场等公共停车场的排查，加强行业监管，盘活闲置停车资源，督促停车场建设运营企业落实建设运营管理主体责任，科学设置停车场地，完善消防、监控、照明等各类配套设施，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建设运营，提供优质停车服务。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辖区城市管理部门
12.开展停车收费治理。加强对停车收费监督检查，及时查处未公示收费价格、未按公示价格随意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辖区市场监管部门
13.开展占用公共用地治理。开展对住宅小区、商业体等停车规划用地监督检查，重点对城市道路两侧建筑退让红线区域内擅自改变规划用途施划停车泊位、超出停车用地规划范围（或超出配建停车位数量）占用城市道路、占用小区业主共有道路、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设置收费停车位的检查督导，及时查处治理。
责任单位：市自规局
配合单位：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辖区规划管理部门
五、工作保障
成立停车管理专项工作组，加强对停车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定期研判工作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各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加强沟通协调和工作配合，协同推进停车管理工作；加大工作宣传、政策解读，引导市民广泛参与，共同营造安全、有序、便捷的停车秩序。









停车管理专项工作组

组      长：赵军伟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常务副组长：吴继宏     市政府副秘书长
副  组  长：陈世玉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工作组成员：孔令传     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  昕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张金虎    市自规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张  立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懿    市市场监管局四级高级主办
谷铁柱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刘  娟    市机关事务中心副主任
黄忠强    浉河区政府副区长
蒋月祥    平桥区政府副区长
邱业帅    羊山新区管委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杨森杰    鼎信集团副总经理
停车管理专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陈世玉兼任办公室主任，孔令传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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